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黄山市促进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已经市政府第六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9月8日　　　　
 
 
 
 
 
黄山市促进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加快实施农业产业化“826”行动计划，根据省政府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注册的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服务贸易、休闲农业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和组织。
第三条  市政府设立促进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实行竞争性申报、预算管理和总量控制。设立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具体方案另行制定。
第四条  促进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采用“事后奖补”的方式予以扶持。扶持方向和重点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新型销售经营模式、休闲农庄以奖代补、特色产业基地以奖代补和品牌宣传推介等。
第五条  对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生的贷款（含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利息按一定比例给予贷款贴息补助。上一年度在金融机构的固定资产或流动资金贷款500万元以上，给予补助利息额不高于50%，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30万元。每年择优扶持10－15个项目，对帮扶贫困村（户）的龙头企业予以优先。
第六条  对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年度销售额达到500万以上，给予补助。上一年度电商销售额500－1000万元的补助10万元、销售额1000－2000万元补助15万元、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补助20万元。每年择优扶持8－10个项目，对帮扶贫困村（户）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予以优先。
第七条  对特色产业基地有机化生产示范予以奖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有机、绿色、雨林联盟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和证明商标认定，引进和繁育特色良种等以及贫困村发展有机化示范基地，单个实施主体奖补额度为5－10万元。每年择优扶持10－15个项目。
第八条  对精品休闲农庄予以奖补。精品休闲农庄接待设施齐全、参与体验项目丰富、农旅结合紧密、生产加工健全、环境特色鲜明。单个精品休闲农庄奖补额度为5万元。每年择优扶持10个项目。
第九条  对建立茶叶全产业链有机化核心示范区达到2－3万亩予以补助。示范区开展统防统治建设，完善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建立专业植保队伍；植保队员配备到位，植保器械配置齐全；建立有机化管理日常工作制度，推广应用有机绿色防控技术，有工作记录的，每个示范区补助5－10万元。每年择优扶持5－8个项目。
第十条  对开展茶叶农药市场监管和茶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出口茶农残检测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10万元。每年择优扶持2个项目。
第十一条  对初、精制企业推广应用连续化生产流水线技术改造予以补助。初精制清洁化厂房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技改达到“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要求和企业“SC”标准，茶叶加工全程不落地，茶产品卫生质量达标的，单个项目补助10万元。每年择优扶持8－12个项目。
第十二条  对上年度推进茶园流转面积达到200亩以上的新型经营主体予以补助，单个项目补助5万元。每年择优扶持6－10个项目。
第十三条  对承办和参加黄山茶叶（名优农产品）、休闲农业和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系列宣传推介活动，给予补助。各项活动经费筹措方案和补助标准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同一事项只能享受本政策中的某一条款，年度内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和享受其他市级及市级以上财政资金扶持。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农委会同市财政局制定具体细则并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农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黄山市促进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bookmark: _GoBack]
